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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规划总则

第 1条 规划目的

为响应将鄄城建设成为“黄河安澜示范带、城乡融合样板区、菏泽幸福后花

园”的城市发展目标，满足鄄城县环境卫生发展需求，全面建成环保高效的垃圾

收运和处理系统，科学制定环卫指标体系和设施建设标准，合理布局各类环卫设

施，落实用地需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特编制本规划，促进鄄城县环境卫生

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 2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鄄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心城区城

镇开发边界范围，北至北中干五干渠，南至金堤，西至西环，东至国道 G240的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47.72平方公里。

第 3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3-2035年。其中：

近期：2023-2025年；远期：2026-2035年。

第 4条 发展总体目标

到 2025年，初步建立与鄄城县社会经济、城市建设相适应的城乡环卫管理

体系和环境卫生设施体系；城区各类垃圾能及时清运、在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增加资源化、减量化处理，进一步深化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

扩大垃圾分类覆盖范围；各垃圾处理设施和环卫公共设施与县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实现管理联网；环卫设施基本满足城市需求。

到 2035年，建立系统、完善的环境卫生行业管理体系，规范的环境卫生服

务体系，有序的环境卫生社会化管理法规体系；各类城市垃圾处理各项指标全面

达到国家、山东省及菏泽市要求，环卫设施完全满足城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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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

第 5条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餐厨、可回收物、其它垃圾分别

进入各自的处置渠道。规划餐厨垃圾近期仍由专业机构负责收集、运输及处理，

远期运往餐厨垃圾处置中心采用生物发酵技术产出有机肥料；有害垃圾与医疗、

工业垃圾等一起运往专业环保处理公司进行处置；可回收垃圾送往再生资源回收

站进入废品回收利用系统；其他垃圾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发电。

1）可回收物：分类废物箱/（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

→生活垃圾转运站→再生资源回收站

2）餐厨垃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生活垃圾转运

站→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3）有害垃圾：分类废物箱/（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

→生活垃圾转运站→有害垃圾暂存场所→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4）其他垃圾：分类废物箱/（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

→生活垃圾转运站→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

第 6条 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按照其类别进行源头分类和堆放。建设单位应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到

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办理工程渣土处置手续，工程渣土运输必须由具有相关准运证

资质的专业部门统一运输，运输车辆必须符合限定载重吨位和密闭性要求，按指

定时间、线路运到指定地点，集中堆放或综合利用，严禁随意倾倒。

（1）工程弃土→建筑垃圾消纳场（弃土场）

（2）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第 7条 工业垃圾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具有巨大的资源潜力，尽可能地综合利用，化废为宝。相

关管理部门应分级管理、明确职责，做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和监督工作，实

现废物的及时清运和处理。按照谁产生谁处理的办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由工业

企业自行处理，采取分类的方法，及时地清运处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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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条 医疗垃圾

医疗卫生垃圾的转运采用专门容器，运输时连同容器一起运往医疗卫生垃圾

焚烧厂。医疗卫生垃圾焚烧厂应设置垃圾容器清洗消毒设备，容器经清洗消毒后

返回医疗卫生垃圾转运点重复使用。

鄄城县的医疗垃圾由专用的医疗垃圾运输车运至菏泽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

统一处理。

第 3章 环境卫生收集设施规划

第 9条 分类废物箱

规划在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交站点、公园、公共设施、社会

停车场、公厕、新型社区等居民和人流活动频繁处的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分类废物

箱。新设置的废物箱应美观卫生、耐用，并能防雨、抗老化、防腐、阻燃、密闭、

便于分类收集。废物箱上的分类收集标志应清晰、明辨，标注“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

根据《鄄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中城市路网和用地布局，

结合废物箱设置标准，在城区内设置分类废物箱。适当调整鄄城城区老城商业休

闲中心、公共服务核心、濮水生态带等重点区域的废物箱设置密度，满足行人需

求。

第 10条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规划在城区的住宅小区、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军队及企事业单位及公共

场所等地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不在街面设置。

垃圾收集点的垃圾容器类型、规格可根据各服务区实际需求进行设置，在鄄

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技术指导下进行设计、建造，由各环卫公司、物业单位、

居委会等自行管理。规划期内，城区全部实现密闭式收集运输；新设置的垃圾收

集点应该统一规格、标准，能够阻燃、耐腐、防火、易清洗，进行上下水的配置。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设置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原则，进行分类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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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条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

规划在封闭式小区单独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当垃圾产生量在 4t/d或居

住人数超过 5000人的居住小区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

在收集站内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等智能回收设备。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的规模大小及类型参考下列建设标准，可结合实际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

第 12条 可回收物交投点

规划在中心城区依托垃圾收集站建设可回收物交投点，交投点可回收物固定

交投点的存储面积不小于 5m2。

第 4章 环境卫生转运设施规划

第 13条 生活垃圾转运站

根据《鄄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用地布局和组团划分，

规划在城区设置 13处垃圾转运站。

编

号
项目名称 位置

转运站类

型

设计运转

量（t/d）

用地面

积（m
2
）

建设性质 备注

1 尧王路转运站 尧王路中段 小型 V 类 30 90 现状保留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2 孙膑路转运站
孙膑路以西、

城阳街以南
小型 V 类 3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3 北环转运站
伏羲路以东、

北环路以南
小型 V 类 3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4 建设街转运站
舜耕路以西、

建设街以南
小型 V 类 3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5 潍坊路转运站 潍坊路北段 小型 V 类 3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6 开发区转运站
临泽路以西、

人民街以南
小型 V 类 30 5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7 西环转运站
西环路以东、

黄河路以南
小型 V 类 3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8
富春山街转运

站

陈王路以西、

富春山街以南
小型 V 类 3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9 淮河街转运站 伏羲路以西、 小型 V 类 3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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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街以南 工人休息点

10 舜王路转运站
舜王路以东、

颖水街以南
小型IV类 5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11 信义转运站

雷泽大道以

西、泰山街以

南

小型IV类 50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厕、环卫

工人休息点

12 舜耕路转运站 舜耕路北段 小型 V 类 30 - 规划新建
舜耕路环卫综合

配套服务站内

13 濮水转运站
临泽路以西、

颖水街以北
小型IV类 50 - 规划新建

濮水环卫综合配

套服务站内

第 5章 环境卫生处理及处置设施规划

城市环境卫生处理及处置设施一般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厂、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场、生活垃圾堆肥处理设施、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粪便处

理设施、其他固体废弃物处理厂（处置场）等。

第 14条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

鄄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位于鄄城县富春乡郝庄原垃圾填埋场内预留空

地，填埋区南侧，项目占地面积 60771m2。项目设计总处理规模为 1200t/d，分

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工程设计处理规模为 600t/d，年发电量 8.188×107kW·h，

设计服务年限 20年。鄄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日处理量能够满足未来鄄城

县城区的生活垃圾处理需要，并为鄄城县各乡镇生活垃圾处理需要留有余地。本

次规划城区垃圾运往鄄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

第 15条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考虑到鄄城县城区的长足发展需要，规划近期城区餐厨垃圾仍由专业机构清

运并处理；规划远期建设一座Ⅲ类餐厨垃圾处理厂，位于鄄城县富春乡郝庄原垃

圾填埋场内，设计处理量为 100t/d（含餐厨垃圾及厨余垃圾），用地面积约为

10000m2。餐厨垃圾处理厂除了为城区提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服务，还可处理

鄄城县各乡镇餐厨垃圾。

规划在公共机构、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建设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设施，

每座设施的处理能力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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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条 建筑垃圾处置设施规划

规划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位于凤凰路以西、长江大街以南，占地约为 4公

顷，设计库容规模为 70万 m3，负责处理城区的建筑垃圾。建筑垃圾填埋场在具

体建设过程中，具体选址及规模均需进行专题研究论证，本规划仅做指导性参考。

考虑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充分尊重市场竞争原则，规划远期在工业片区内

建设 1座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具体建设位置根据实际情况择址。

第 17条 大件垃圾（含可回收物）分拣处置设施

规划在工业片区设置一处大件垃圾（含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具体建

设位置根据实际情况择址；同时规划在环卫综合配套服务站内设置临时大件垃圾

分拣处理点 2处。

第 18条 有害垃圾暂存场规划

规划在城区的环卫综合配套服务站中配建有害垃圾暂存场所，有害垃圾暂存

场所建筑面积为 30-50m2（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按照有害垃圾的不

同类别，合理安排清运频率，统一运往菏泽市危废处理中心进行统一处理。

第 19条 环卫综合配套服务站规划

按照统筹集约的原则，为了减少土地浪费，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此次规

划建设 2座环卫综合配套服务站。环卫综合配套服务站功能包括生活垃圾转运

站、生活垃圾分类分拣中心、渗滤液处理系统、公共厕所、环卫工人作息房、环

卫车辆停车场、再生资源回收点等。

序

号
项目名称 具体位置

用地面

积（m2）
建设内容

1

舜耕路环卫

综合配套服

务站

舜耕路北段 21619

配建生活垃圾转运站、生活垃圾分类分拣中

心、渗滤液处理系统、公共厕所、环卫工人

作息房、环卫车辆停车场、再生资源回收点、

有害垃圾暂存场、大件垃圾分拣点

2

濮水环卫综

合配套服务

站

临泽路以

西、颖水街

以北

3998

配建生活垃圾转运站、生活垃圾分类分拣中

心、渗滤液处理系统、公共厕所、环卫工人

作息房、再生资源回收点、有害垃圾暂存场、

大件垃圾分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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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第 20条 公共厕所

规划 2035 年规划中心城区共设置公厕 121 座，其中现状保留公厕 14 座，现

状改造提升公厕 7座，规划新建公厕 100 座。

第 21条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按照布局标准，至规划期末规划城区建设用地面积 47.72Km2，规划环卫工

人作息房 25座。建议尽量配合转运站新建及公厕改造进行建设，在有条件的转

运站和公厕旁增建，相应的转运站和公厕用地面积可适当增加。

第 22条 道路清扫保洁

根据清扫保洁管理目标，规划期末城区道路总面积总计约为 835.24万 m2，

道路清扫率达 90%，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 95%，则道路清扫面积 751.72万 m2，

道路机械清扫面积 714.13万 m2。

第 23条 环卫车辆停车场

规划建设 1处环卫车辆停车场，用地面积 6000平方米，位于舜耕路环卫综

合配套服务站内。为节约用地，在停车场内可设车辆修理厂，配置环卫固定洗车

点，同时可结合实际需求，在停车场内结合转运站、公共厕所、环卫工人作息场

所建设要求，建设成多合一型环卫设施基地。

第 24条 洒水车供水器

为了减少水资源浪费和加强再生水资源循环利用，洒水车供水器的水源建议

使用市政用水（中水），可结合污水处理厂进行综合性考虑；在污水处理厂附近

新设环境卫生专用供水器。

第 25条 车辆冲洗站

规划期末，在城区主要出入方向规划 2处车辆冲洗站，可与环卫车辆停车场、

加油站等结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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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 26条 近期建设目标

坚持“全面规划、重点建设”的原则，近期应重点加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投

入，加强垃圾处理设施、垃圾转运站、公共厕所、环卫基地建设，合理配置环卫

专用车辆，建立布局合理、使用方便、技术先进的处理设施，完善垃圾的收集、

处理系统，提高机械化程度和科学管理水平，形成整洁、卫生、可持续发展的城

区环境，为中远期环卫事业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 27条 近期建设内容

（1）积极宣传生活垃圾分类，按照需求建设居住区、企事业单位的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设施。

大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并根据实际需要，在居住区、企事业单位

设置分类垃圾收集点、分类垃圾收集站的环卫收集设施，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的设置要求、建设标准等需满足环境卫生收集设施规划篇

章的具体内容。

（2）升级改造不达标的公共厕所，优先建设新建区及现状数量不达标区域

的公共厕所。

规划结合城市建设的进程，对城区原有公厕进行改造、调整，近期新建公厕

14座、改造提升公厕 7座、现状保留 14座，至 2025年，城区拥有公共厕所 35

座以上。

序号 拟选位置 建设方式

1 西环路垃圾转运站内 与西环垃圾转运站一体建设

2 西环路东、历山公园西南角 历山公园内

3 西环路东、人民街北 建在交叉口东北角

4
温泉路、历山公园内东北角岗亭

处
历山公园内

5 温泉路与顺河街路口东南 与鲁商城市广场配套建设

6 顺河街（古泉路-禹王路中间） 与鲁商城市广场配套建设

7 古泉路与泰山街路口 改建西南角加油站内公厕

8 孙膑路与人民街路口东南 单独建设

9 舜耕路与人民街路口西南 单独建设

10 舜耕路环卫综合配套服务站内
与舜耕路环卫综合服务站一

体建设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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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王路东侧、花王广场西头 单独建设

12 潍坊路与建设街路口西北 建在绿化带内

13 开发区转运站内
与开发区垃圾转运站一体建

设

14 富春山街转运站内
与富春山街垃圾转运站一体

建设

根据环卫工人的保洁范围，结合垃圾转运站和公共厕所设置一定面积的环卫

工人作息场所，以供清扫保洁工人休息、更衣、淋浴和停放小型车辆、工具等。

至 2025年，环卫工人休息点达到 5个。

（3）逐步改造、调整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至 2025年，中心城区启动新建压缩式垃圾转运站 4座。

项目编

号
项目名称 拟选位置

用地面积

（m²）
建设性质 备注

1
舜耕路垃圾转

运站

舜耕路东、县一

污北邻
- 规划新建

舜耕路环卫综合配

套服务站内

2
富春山街垃圾

转运站

富春山街、审批

局北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共厕所、环

卫工人休息室

3
开发区垃圾转

运站

临泽路西、人民

路南（华意化工

北）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共厕所、环

卫工人休息室

4
西环垃圾转运

站

西环路东、实验

中学西邻
600 规划新建

配建公共厕所、环

卫工人休息室

（4）启动舜耕路环卫综合配套服务站建设。

启动舜耕路环卫综合配套服务站建设，主要建设内容生活垃圾转运站、生活

垃圾分类分拣中心、渗滤液处理系统、公共厕所、环卫工人作息房、环卫车辆停

车场、再生资源回收点、有害垃圾暂存场等。征
求
意
见
稿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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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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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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